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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4月16日

(2018)浙0382民初391号
陈秀兰、陈彩琴、陈金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与被告陈秀
兰、陈彩琴、陈金叶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
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7月
19日8时5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537号

黄道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公司与被告林小茜、林仁宝、黄道章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7月
19日10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504号

黄松明、方爱道、黄松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与被告黄松明、方
爱道、黄松珠、高仁际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
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7月19日9时30
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6383号

潘小平、温州枫树广告设备有限公司、徐海和：
本院受理原告章荣武诉被告潘小平、温州枫树广告
设备有限公司、徐海和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故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24民
初63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温州
枫树广告设备有限公司、徐海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章荣武工程款304000元并赔偿原
告章荣武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7年11月7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债
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章荣武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860元，由被告温州枫树广告设
备有限公司、徐海和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2494号

郑松言、徐小曼：本院受理原告李平静诉被告郑

松言、徐小曼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债务和解协议》
合法有效；2、依法判令被告郑松言、徐小曼履行《债
务和解协议》，即协助原告办理徐小曼名下宝马730
车辆（浙A888KD）过户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0日下午14时
30 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5261号

倪志林、倪志红：本院受理原告杨利斌诉被告倪
志林、倪志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411民初5261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363号

嘉兴市月儿商贸有限公司、朱蚕明：原告袁浩与
被告嘉兴市月儿商贸有限公司、朱蚕明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无人查收。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
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
诉要求：1、判令被告嘉兴市月儿商贸有限公司支付
拖欠的货款7858.5元；2、判令被告嘉兴市月儿商贸
有限公司支付以7858.5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每日万分之六计算的违约金
（暂计330元）；3、判令被告朱蚕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4、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西塘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239号

浙江威驰建设有限公司、俞引娟：原告许介东
与被告浙江威驰建设有限公司、俞引娟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无人查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
任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起诉要求：1、被告浙江威驰建设有限公司立即支
付原告货款57475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至判决确定
履行日止暂计16288元，赔偿原告律师费36500元；
2、被告俞引娟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西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1535号

海宁市美裕晟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
熠达照明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宁市美裕晟电子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原
告提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
1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10766号

高 佳 林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11198908092413)：本院受理原告寿尧锋诉被
告高佳林民间借贷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法院判
令：一、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8800元并支付
相应利息（以 388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自 2015
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日止，暂计算至2017年
12 月21 日为7016.33 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乌镇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006号

吴小平：本院受理原告沈志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
民初80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750号

吴海平、黄宏亮：本院受理原告施国新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775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699号

杨建英：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志坚诉被告杨建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
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849号

宁波市江北全吉地板商行、第三人杜海斌：
本院受理原告沈杰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502 民初 184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905号

姚喜艳：本院受理原告周晓宇与被告沈茂枫、沈
劫、姚喜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十一审判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321号

蒋国锋：本院受理原告孙飞与被告蒋国锋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等。原
告孙飞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归还借款57000元及逾
期还款利息1478.75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2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7 月
1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947号

孙炳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南浔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16日
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59号

邱玲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湖州南浔南方新世纪商业开发有限公
司、湖州南浔南方置业有限公司、邱玲妹关于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规定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8日下午14时00
分在湖州市湖州监狱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117号

沈利荣：本院受理原告杨利兴诉被告沈利荣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503 民初 311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588号

吴兆龙、梅觉云：本院受理原告江义民与被告吴
兆龙、梅觉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判
令：1、被告吴兆龙、梅觉云返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
元及利息（自2017年6月12日起至12月11日止，利
息为12000元，之后的利息按照每月2%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现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举
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不答辩不影响案件审理。本
案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20日上午9时在安吉
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6929号

王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市民中心支行与被告王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市民中心支行在法定期间提出上诉，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上诉请求如
下：一.撤销（2017）浙0523民初6929号民事裁定书；
二.裁定指令安吉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上诉状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790号

吴慧萍、郑海明：本院受理原告项胜与被告吴慧萍、
郑海明债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0702民初17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32号

马治松：本院受理原告潘锦萍与被告马治松、金华
市云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02民初32号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调解速裁中心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9213号

陈英波：本院受理原告虞铁城诉被告陈英波
（男，198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龟
湖镇章荣村槽底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
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
定于2018年7月12日09时10分在廿三里法庭四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案例警示

法治漫画

消费者叫个外卖只要几块钱，骑手跑得快能日进千元，商家选了

滴滴就不能用美团……近日，在江苏无锡，滴滴、美团和饿了么三大平

台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外卖混战”。

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看似让消费者和骑手

得了好处，实则引发不正当竞争、消费体验差、交通事故增加等一系列

问题。无锡市工商局已紧急约谈三家外卖平台，责令它们立即停止涉

嫌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的违法行为，开展自查自纠。 新华社 程硕

冒用身份去办证
一颗痣却露了馅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胡学军

本报讯 哥哥急着用港澳通行证却没

时间去办理，为图方便于是托长得很像的双

胞胎弟弟帮忙冒用身份去办，最终这一行为

没能逃过民警的法眼。

近日，一个小伙子来到杭州下城区公安

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说要办理港澳通行

证。“按正常流程，核对他的姓名，身份信息，

采签名、录指纹等，没有发现异常。”民警说，

小伙子姓陈，第一次办理港澳通行证。

等到后台进行审核时，民警看出问题

了：陈某身份证照片和办证现场拍的照片有

些出入。了解到陈某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后，

民警立即调出哥哥的身份证照片进行对

比。乍一看两人长得很像，但细看就能看出

哥哥下巴的左下方没有痣，弟弟下巴的左下

方有一颗。

为进一步核实情况，民警以材料不齐为

由，通知陈某尽快到大厅补交相关手续。不

久，陈某刚走进出入境接待大厅，就被警方

控制住了，随后警方对陈某哥哥也进行传

唤。哥哥解释说，自己在外地工作，因为着

急办港澳通行证，一时糊涂才让弟弟帮忙。

最终，兄弟俩分别被警方处以罚款2千元的

处罚。

民警表示，根据出入境管理法规定，弄

虚作假骗取签证、停留居留证件等出境入境

证件的，处2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

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而对于那些整过

形的人员，民警提醒，这些人如果要办理相

关证件，还必须提交割双眼皮、垫鼻梁、点痣

等相关医学证明。

公司财务状况恶化
银行可以单方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吗？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混战”

本报记者 王小兰

企业用户提问:
我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

与某银行签订了《贷款合同》，向银行贷

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6年11月

4日到2019年11月4日，约定年利率是

4.75%，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

任等内容也做了具体约定。近期我们

公司牵扯进了多起诉讼案件，涉案金额

比较大，公司的财产也被查封、扣押和

冻结了。现在银行认为我们公司财务

状况恶化，要单方面宣布《贷款合同》项

下借款提前到期，要求我们公司立即偿

还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请

问这个做法合法吗？

律企联平台入驻律师上官明泓回复:
根据当事企业的描述以及其在律

企联平台提交的《贷款合同》附件，我认

为银行要求提前偿还上述借款本息的

要求是合理的。

根据《贷款合同》约定，贷款企业应

在企业发生财务状况恶化、重大亏损等

影响贷款本金安全的事件或可能发生

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银行，银

行有权根据事项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要

求贷款企业追加担保或直接收回全部

贷款。

当事企业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

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

要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

规定，合同即成立并生效。现在银行认

为当事企业涉及多起诉讼案件，财务状

况持续恶化，对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产

生了重大不利影响，依据《贷款合同》的

约定，银行有权宣布授信提前到期，要

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和相应的利息、罚

息、复利。

银行在开展贷款业务时，为防范市

场风险，保障贷款安全，通常都会在合同

中约定加速到期条款。企业在进行贷款

时，需详细了解《贷款合同》中的相关内

容，尤其要仔细阅读有关银行提前结束

授信的相关条款，降低贷款后可能产生

的法律风险，避免出现此类因银行提前

收贷导致企业措手不及，产生资金链风

险，进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的情况。

企业在法律方面遇到任何问题，可
以直接登录律企联法律服务平台
（www.lvqilian.com）进行免费咨询。
平台将安排相关领域的专业律师在24
小时内在线回复法律意见。


